
方式 團體遊
類型 赴金門（馬澎） 赴台旅遊

開放日期

2004/12/7

停留時間

法規依據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

管理機關

交通部觀光局

適用對象

大陸各省市居民 大陸各省市居民

人數限定

我方法規無限額

團體人數

2008/10/1
2015.02.01大陸觀光團經金馬澎等離島住
宿後赴臺旅遊專案配額500人,2015.09.01
離島專案數額由每日500人調升至每日

1,000人
15日 15日

試辦金門馬祖澎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
法
金門縣政府、由交通部觀光局授權訂定「
金門縣旅行業接待大陸地區人民組團進入
金門地區旅行管理辦法」做為陸客及旅行
業行業管理。

團體旅遊每日申請數額5000人/日，依內政
部公告辦理
大陸觀光團經金馬澎等離島住宿後赴臺旅
遊專案配額500人/日，採取權宜措施期間
，每日配額500人，不另區分各離島專屬
額度，依旅行業者申請順序審核發證，賸
餘配額可予留用；9月1日起，每日配額
1000人中，區分各離島專屬額度為金門
400人，澎湖400人，馬祖200人。

5人以上40人以下 5人以上40人以下

申請方式暨保證
制度

旅行業申請、由旅行業負責人擔任保證人
。

旅行業申請、由旅行業負責人擔任保證人
。



申請資格

無規定 有正當職業或學生、有等值新台幣20萬元
以上存款等



團體遊
來廈暫住人員赴金門一日遊

我方法規無限額 我方法規無限額

旅行業申請、由旅行業負責人擔任保證人

福建省外人士來廈(泉州)延伸金門遊
2011年6月13日、2013年6月18日延伸2日

遊
2015/8/5施行

我方規定15日、大陸方要求當日往返 我方規定15日
試辦金門馬祖澎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
法

試辦金門馬祖澎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
法

金門縣政府由交通部觀光局授權訂定「金
門縣旅行業接待大陸地區人民組團進入金
門地區旅行管理辦法」做為陸客及旅行業
行業管理。

金門縣政府由交通部觀光局授權訂定「金
門縣旅行業接待大陸地區人民組團進入金
門地區旅行管理辦法」做為陸客及旅行業
行業管理。

福建省外計畫來廈門暫住一個月非福建省
居民

福建省外計畫來廈門(泉州)非福建省居民

5人以上40人以下 5人以上40人以下
旅行業申請、由旅行業負責人擔任保證人
。



無規定 無規定



個人遊
赴台旅遊 赴金門（馬澎）旅遊

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

交通部觀光局

我方法規無限額

－ －

2011年6月28日、2013年6月18日、2015
年9月21日調整至5000人

2011年7月29日、2012年8月18日擴增為
海西地區20城市

15日 15日
試辦金門馬祖澎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
法
金門縣政府由交通部觀光局授權訂定「金
門縣旅行業接待大陸地區人民組團進入金
門地區旅行管理辦法」做為陸客及旅行業
行業管理。

2012.09.08大陸北京市、上海市、廈門市
、天津、重慶、濟南、南京、杭州、福州
、廣州、西安、成都、深圳
2013.06.18(第一階段先開放瀋陽、鄭州、
武漢、蘇州、寧波及青島等6個城市；第
二階段再開放石家莊、長春、合肥、長沙
、南寧、昆明及泉州等7個城市)
2014.08月即將開放10個城市：太原、漳
州、溫州、哈爾濱、大連、煙台、貴陽、
無錫、南昌、中山。計36城市
2015.04.15開放11個城市：海口、呼和浩
特、蘭州、銀川、常州、舟山、惠州、威
海、龍岩、桂林、徐州。計47城市

福建省居民（赴金、馬、澎地區個人遊的
地級城 市將由目前福建的九個城市，擴大
到海西地區的二十個城市，包括浙江的溫
州、麗水、衢州，江西的上饒、鷹潭、撫
州、贛州，以及廣東的梅州、潮州、汕頭
、揭陽 等十一個城市。）

台灣5000人/日

旅行業申請、由旅行業負責人擔任保證人
。1.緊急聯絡人為保證人，且必須是親屬
 2.台灣接待旅行社為另一保證人

旅行業申請、由旅行業負責人擔任保證人
。如屬個人旅遊者，應另備最低投保金額
新臺幣二百萬元之旅遊相關保險證明文件
及註明大陸地區緊急聯絡人之行程表。



無規定1.年滿20歲以上、且有相當新台幣20萬元
以上存款或持有銀行核發金卡或年工資所
得相當新台幣50萬元以上。申請人之直系
血親及配偶得隨同本人來台。
 2.年滿18之學生



個人遊
小三通落地簽

2015/1/1

移民署

我方法規無限額

－

15日
試辦金門馬祖澎湖與大陸地區通航
實施辦法

大陸地區人民持有有效且尚餘30日
以上效期之大陸地區旅行證件(不包
含港澳通行證)

1.現場申請：
可先於船上索取填寫【臨時入境
停留通知單】，於抵達金門水頭碼
頭時，向移民署提出申請。
審核通過後，繳交新台幣400元整
，並領取【臨時入境停留通知單】
與收據。
持【臨時入境停留通知單】與大
陸地區有效證件辦理入境查驗手續
。
2.網路申請：透過旅行社向移民署金
門服務站線上申請，於入境金門時
領取，費用新台幣200元整。



不具大陸黨、政、軍身分


	01旅遊型態

